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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第 5屆第 4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諮詢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3月 19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整 

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18樓市政會議室 

主席：謝副主任委員政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昀盈、陳慧如 

出列席：（如簽到表）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（詳如會議資料）：准予備查 

參、 歷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： 

一、 列管案號 1071210-3 除管，本案後續抽查及改善情形請教育局納入下

次工作報告。 

二、 列管案號 1080319-1 除管，本案教育局業依兒少代表委員建議納入辦

理。 

三、 列管案號 1080319-2 除管，本案改善數據更正為 80 園、329 園尚未

完成，並請教育局針對每年與幼兒園協調改善情形，納入下次工作報

告。 

四、 列管案號 1080319-3 續管，本案後續辦理進度及重新檢測情形，請社

會局於下次會議說明。 

五、 列管案號 1080915-3 除管，本案交通局已於本次會議進行專題報告。 

六、 列管案號 1080915-4 除管，本案後續宣導執行仍請交通局持續辦理。 

七、 列管案號 1081230-1 除管，本案教育局已於本次工作報告中呈現。 

八、 列管案號 1081230-2 續管，本案查核請教育局與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

金會共同討論，並於下次會議說明辦理情形。 

九、 列管案號 1081230-3 除管，本案社會局已於本次工作報告中呈現。 

十、 列管案號 1081230-4 除管，為提升開戶率，請社會局與民間團體合作，

協助有需求之家戶辦理，另請社會局於中央開會時，建議放寬近貧者

亦可以申請。 

十一、 列管案號 1081230-5 除管，本案衛生局已於本次工作報告中呈現。 

肆、 專題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： 

決議： 

一、 為了解對家長辦理之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成效，請交通局於後續辦理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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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議分析成效。 

二、 為預防兒少行走因奔跑受傷，請持續調整將小綠人燈全面改為慢行。 

三、 有關青少年騎乘機車高且易發生死傷，是否因公共運輸不足造成，請

交通局未來可再分析及探討。 

四、 為預防兒少交通事故，請交通局可依現行資料區分發生地點態樣，並

針對易發生之路段加強宣導，以減少事故發生。 

伍、 業務報告（詳如會議資料）： 

決議： 

一、 有關社會局工作報告中提及兒童權利公約之引述，請採分段撰寫避免

混淆。 

二、 針對兒童及少年公共參與部分，請社會局將推動兒少服務學習或社會

參與等培力作為，納入工作報告中。 

三、 為了解幼托整合後辦理幼兒園相關評鑑或稽核情形，請教育局於下次

會議呈現相關數據並說明。 

四、 有關托嬰中心的稽查及違規後續輔導，請社會局於下次會議說明。 

五、 為了解學校參與兒童權利公約之教育訓練或活動，請教育局於下次會

議呈現辦理情形。 

六、 為了解豐珠中學對兒童權利公約之落實，如校內休閒、表意、隱私權

等措施，請於下次工作報告中呈現。 

七、 有關衛生局辦理 6 歲以下兒童 3C 產品宣導，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說

明辦理成效。 

八、 針對兒少使用媒體網路傳送私密照議題，如何自我保護及法律了解等

宣導，請教育局納入下次工作報告。 

九、 為協助自行求助之遭受散布及傳送兒少私密照的性剝削被害人，請警

察局加強第一線警員受理報案機制及相關訓練。 

十、 請勞工局針對預防兒少求職受騙，如直播業、模特兒外拍面試等新興

職業型態之求職誘騙手段宣導及提醒，請於下次工作報告說明。 

陸、提案討論： 

一、提案一         提案人：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林委員月琴 

    案由：建請改善「育兒資訊網」，整合幼兒園查詢功能。 

    說明： 

(一) 根據戶政司的統計顯示，新北市學齡前的兒童人數為六都之

首，也因此托育需求相對高。另根據《106 年新北市政府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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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》，家庭認為對學齡前兒

童之最理想托育方式，以「送至托嬰中心或幼兒園，晚上帶

回」佔 48.5%為最高。但在調查中也顯示出，家庭對兒童福

利服務之使用困難以「福利服務的相關資訊缺乏為最高」佔

38.7%為最高。 

(二) 再者，在「家庭教養知識來源」的調查中，以「網路搜尋資

訊」佔 61.5%為最高。另衛福部 107 年的兒童及少年生活狀

況調查報告中也同樣顯示出，學齡前兒童托育問題家長的主

要求助方式以「上網查詢」佔 53.1%為最高，由此可見藉由

網路搜尋獲取育兒資訊的管道對於新世代家長之重要性。 

(三) 藉由網路尋找托育資訊時，家長最重視的就是資訊的可信度，

在網站操作上則是重視資訊的完整度。比起由民間網站所提

供的資訊，由政府提供的官方資訊相對更具可信度，也可降

低家長尋到不合法不合格托育人員/機構之風險。但在資訊

完整度上，政府網站則嫌不足。 

(四) 目前新北市透過「育兒資訊網」提供托嬰中心、居家托育以

及親子館等資訊，並結合地圖標註地點。但存在以下使用操

作不便之處： 1、在居家托育方面：僅提供居家托育服務中

心之資訊，缺少居家托育人員之資訊，等於是使用者還須另

外向服務中心詢問，亦或是另外至衛福部社家署的「托育人

員登記管理資訊網」查詢，從新北市的育兒資訊網中無法一

次性得知保母的登記資格、目前可再收托人數等資訊，資訊

整合度不足。2、在托嬰中心方面：雖有標示評鑑結果，但

私立托嬰中心無標示登記負責人姓名，且因網頁內容是由各

中心自行維護，因此例如收費價格等資訊也非每所托嬰中心

皆有詳細註明，缺乏統一標準，有的園所甚至無標示評鑑結

果。  3、在幼兒園方面：育兒資訊網並未納入幼兒園資訊，

需另仰賴全國教保資訊網的幼兒園查詢功能。 

(五) 整體而言，此查詢網站資訊不齊全且零散、缺乏整合，家長

還需另行詢問，使用便利度不佳。 

辦法： 

建請市府以目前的查詢網為基礎，參照臺北市近期推出的「臺北市

嬰幼兒托育地圖」，納入保母、托嬰中心、幼兒園三種資源的訊息，

同時改善操作介面，設計可依行政區、機構類型、評鑑等級、收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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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數等資訊的分層搜尋，並提供托嬰中心收費標準、負責人等資訊，

保母方面則提供保母登記資格、可再收托數等訊息，以提供家長更

完整的資訊，以服膺善於使用網路且忙於工作的新世代家長的需求，

增加托育服務資訊的可得性。 

回應意見： 

●社會局回應： 

(一) 新北育兒資訊網於 107 年 11 月 2 日正式上線，並於 107 年

12 月中旬完成行動版介面，提供民眾好用、便利的資訊整

合網站，並以「福利補助」、「托育服務」、「親子館」、

「育兒新知」為網站四大架構，提供相關育兒專業與即時資

訊，如托嬰中心查詢，包含清楚分明的地圖資訊、完整的中

心介紹、網站或 FB 互連功能、中心消息即時資訊…等即時

動態的內容資訊，提供家長最新、方便、好用、好查詢之各

項資訊，迄今各界反應良好，啟用至今已累積 118 萬 274 拜

訪人次。 

(二) 108 年 8 月建置「嬰幼兒資訊網站入口」，提供幼兒園與托

嬰中心分流入口網頁，使用者可依實際嬰幼兒年齡選擇適合

的資訊網站，不僅提供查詢，更能獲得更完整的育兒資訊。 

(三) 另本府社會局刻正建置居家托育人員媒合平台，規劃透過結

合新北育兒資訊網「托育服務」介面，結合地圖搜尋功能，

協助本市市民媒合住所或公司附近之居家托育人員，並揭露

登記資格、聯絡方式、收托情形、托育理念等資訊，俾利提

升本市家外送托率及媒合率。 

(四) 「新北育兒資訊網」整體設計架構除了查詢功能外，應提供

托育專業資訊的分享，與「臺北市嬰幼兒托育地圖」查詢後

仍要連結外部網站取得其他資訊，故網站設計方向截然不同；

另各托嬰中心基本資料之完整性(負責人姓名、托嬰中心立

案字號等)與評鑑資料等，近期會依提案建議全面檢視與調

整，以提供使用者更完整的資訊。 

●教育局回應： 

有關本市「育兒資訊網」係屬本府社會局業管，本府教育局幼

兒園相關資訊已建置於本市「幼兒教育資源網」，並已同步整併

分流入口網站供民眾查詢 0-2 歲(育兒資訊網)或 2-6 歲(幼兒教

育資源網)之相關資訊，爰有關「育兒資訊網」之相關規劃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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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本府社會局本權責妥處。 

決議： 

有關育兒資訊網如何將幼兒園資訊納入，讓民眾使用更便利，後續

請社會局及教育局討論。 

 

二、提案二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林委員月琴 

   案由：針對補習班兼營幼兒園之稽查及後續處理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明： 

(一) 根據新北市政府網站公布之〈108 年立案補習班稽查結果公

告〉，以及〈新北市未經許可設立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場

所地址及負責人或行為人姓名公告名單彙整表〉，可得知市

府對於補習班是否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1

款的裁處情形。前述條文規定，「違者處六萬元至三十萬元

罰緩，並命其停辦：其拒不停辦者，並得按次處罰。」因此

有名單上違法之補習班，就算接受再次稽查依然有違規事項，

行政處份總是「限期 7日改善並函復說明」。 

(二) 以板橋區的「私立捧馨園三館陽光美語短期補習班」為例，

自 107年至 108 多次違反幼照法： 

1.107年 10月 9 日：稽查現場有 30 名幼兒學員。 

2.108年 3月 14 日：稽查現場有 38 名幼生。 

3.108年 6月 26 日：稽查現場有 43 名幼生。 

4.108 年 11 月 22 日：「廣告貼有幼兒部美語課程，與核准

授課科目不符」涉及違反短期補習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35

條第 4款。 

(三) 從前三次紀錄可知，該補習班違法招收幼兒人數經歷數次稽

查，超收情形不減反增，至 11 月稽查，依據補習班資訊管

理系統顯示，核准美語之招生對象為國小生，依然有涉及幼

照法第 45 條，不得未經許可招收幼兒規定之嫌。顯見業者

無懼於裁罰，屢次再犯且無改善。 

(四) 另「限期 7 日改善」的行政處分，因公告上並無註明追蹤改

善後之狀況，讓家長無從得知後續情形。 

辦法： 

建請市府日後於補習班稽查結果公告中，能夠更新被處以「限期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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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改善」之業者，後續的改善與教育局的處理情形，以讓家長得知，

同時標註累犯之補習班與業者，除對業者增加警惕作用外，也提供

家長選擇依據。 

回應意見： 

●教育局回應： 

(一) 本市補習班如違規從事幼兒園教保業務，將依幼兒教育及照

顧法第 45 條第 1 項第 1 款裁處，其查處情形皆於「新北市

幼兒教育資源網」公告周知，家長可逕自查詢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 另有關補習班違規公告揭露之資訊，目前含班名、班址、本

局查處情形等，後續將依基金會建議，增列「改善情形」。 

決議： 

本案請教育局及社會局於下次會議說明針對補習班、托嬰中心之查

核情形及違規輔導、策略等作為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 吳兒少代表委員建慶： 

案由：為讓學校社團學生有集會場所，請市府協助規劃兒少可使用之活

動空間場所。 

決議：針對委員所提之休閒活動空間，請教育局於會後與兒少代表委員

說明。 

二、 揭兒少代表委員怡婷： 

案由：為了解兒少心理衛生之辦理情形，衛生局是否能將相關會議資訊

提供參考。 

決議：本案請衛生局依委員建議，將辦理成果納入下次工作報告。 

捌、散會（下午 5時 10分）。 


